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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5566        证券简称：永丰食品         主办券商：国泰君安 

  

吉林永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

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(补发) 

 

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召开情况 

1、会议召开时间：2017年 7月 20日 

2、会议召开地点：蛟河市达尔顿酒店 4楼会议室 

3、会议召开方式：现场 

4、会议召集人：董事会 

5、会议主持人：董事长白世洲 

6、召开情况合法、合规、合章程性说明： 

会议召集、召开、议案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

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（二）会议出席情况 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（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）共 5人，持

有表决权的股份 133,429,000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6.82%。 

二、 议案审议情况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

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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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审议通过《关于<2016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>的议案》  

1、议案内容 

根据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公司对 2016 年的经营

情况及重大事项等编制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

于 2017年 6月 30日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的《吉林

永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16）和

《吉林永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7-017）。 

2、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126,429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4.75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7,000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.25%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： 

不涉及关联交易,不需要回避。 

(二)审议通过《关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出具非标意见

的专项说明的议案》  

1、议案内容 

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 2016年度财务报表

进行了审计，审计后出具了保留意见的《审计报告》（大华审字（2017）

006100号），并出具大华特字[2017]003149号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

专项说明》。 

2、议案表决结果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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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股数 126,429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4.75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7,000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.25%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： 

不涉及关联交易,不需要回避。 

(三)审议通过《关于<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>的议案》  

1、议案内容 

根据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审议《2016年度董事会

工作报告》,由董事长代表董事会汇报董事会 2016年度工作情况，对

2016 年度公司董事会召开情况、董事会决议及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

情况进行总结。 

2、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126,429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4.75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7,000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.25%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： 

不涉及关联交易,不需要回避。 

(四)审议通过《关于<2016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>的议案》  

1、议案内容 

根据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审议《2016年度监事会

工作报告》，由监事会主席代表监事会汇报 2016 年度工作情况，对

2016年度公司监事会召开情况及监事会决议的执行情况进行总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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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126,429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4.75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7,000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.25%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： 

不涉及关联交易,不需要回避。 

(五)审议通过《关于<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>的议案》  

1、议案内容 

根据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公司财务部门对 2016年

度的财务决算予以汇报。 

2、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126,429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4.75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7,000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.25%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： 

不涉及关联交易,不需要回避。 

(六)审议通过《关于<2017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>的议案》  

1、议案内容 

根据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公司财务部门对 2017年

度的财务预算予以汇报。 

2、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126,429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

公告编号：2017-047 

5 
 

94.75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7,000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.25%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： 

不涉及关联交易,不需要回避。 

(七)审议通过《关于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》  

1、议案内容 

结合本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，公司暂不对 2016 年度利润进行分

配。 

2、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126,429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4.75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7,000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.25%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： 

不涉及关联交易,不需要回避。 

(八)审议通过《关于续聘 2017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  

1、议案内容 

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作为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机

构，能够认真履行其审计职责。根据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

定，公司拟继续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17

年度审计机构。 

2、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126,429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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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4.75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7,000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.25%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： 

不涉及关联交易,不需要回避。 

(九)审议通过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更换白世洲董事长职务的议案》

  

1、议案内容 

由于董事长白世洲个人存在大额债务到期未偿还，提请股东大会

更换白世洲董事长职务。经审议，股东大会同意更换白世洲董事长职

务。 

2、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126,429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4.75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7,000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.25%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： 

不涉及关联交易,不需要回避。 

(十)审议通过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更换白世洲、王庆江、王建波董事

职务的议案》  

1、议案内容 

由于公司董事白世洲、王庆江、王建波因个人原因不能继续履行

公司董事职责，现提请股东大会更换上述三人董事职务。经审议，股

东会同意更换上述三人董事职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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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126,429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4.75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7,000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.25%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： 

不涉及关联交易,不需要回避。 

(十一)审议通过《关于制定<印章管理制度>的议案》  

1、议案内容 

原公司《印章管理制度》为公司办公室内部制度，现将公司《用

章管理制度》提升为公司制度。 

2、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126,429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4.75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7,000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.25%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： 

不涉及关联交易,不需要回避。 

(十二)审议通过《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》  

1、议案内容 

将原公司章程中的第五章第二节第九十七条“董事会由五名董事

组成”，修改为“董事会至少由五名董事组成” (以工商登记为准)。 

2、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126,429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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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4.75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7,000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.25%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： 

不涉及关联交易,不需要回避。 

(十三)审议通过《关于提名新董事的议案》  

1、议案内容 

由于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更换白世洲、王庆江、王建波三人

董事职务，导致董事会人数不足法定人数，现提名冯长友、张原硕、

赵莹、孙盟为公司董事。 

冯长友简历： 

冯长友，男，1960年 3月出生，满族，中共党员，中国国籍，无

境外居留权，大学学历，高级政工师，高级经济师。2006年，被吉林

省委、省政府授与“企业改革攻坚先进个人”荣誉称号。 

1982 年 3 月，毕业于大连陆军学院、通信专业。1983 年 4 月—

1990 年 7 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81112 部队任无线电技师、指导员、

通讯参谋等职务。 

1990 年 8 月—2008 年 7 月任中国银行吉林市分行机关党委书

记、风险处长、保全处长、信贷处长、副行长等职务（期间：1989年

9月—1992年 7月吉林大学法学院国际经济法学专业毕业）。 

2008 年 8 月—2016 年 1 月任吉林市政府任金融办副主任、中小

企业局副局长、吉林高新管委会副主任、市科协副主席等职务。 

2016 年 2 月至今任吉林市政府铁投公司副总经理、吉林松发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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诚能源总公司任总经理。 

张原硕简历： 

张原硕，男，1970年 2月 28日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汉族，无境外

永久居留权。大学学历。1997年 7月毕业于吉林大学。1994年 12月

-1999年 12月任吉林市第二律师事务所内勤；1999年 12月-2004年

11 月，吉林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；2004 年 12 月-2010 年 8 月,吉

林圣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；2010 年 8 月至今任吉林乾华律师事务所

主任。   

赵莹简历： 

赵莹，女，1984年 4月 4日出生，中国国籍，赫哲族，无境外永

久居留权。大学学历。2006年毕业于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注册会计

师专业，2007年长春税务学院取得会计学专业学士学位。2007年 12

月—2009年 12月任长春恒企经贸有限公司出纳员、会计；2010年 1

月—2013 年 11 月任吉林市鼎坤幕墙工程有限公司会计；2013 年 12

月—2016 年 8 月任吉林市鑫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会计；2016 年 8 月

至今任吉林永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会计。 

孙盟简历： 

孙盟，女，1983年 10月 31日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汉族，无境外永

久居留权。大专学历。2003 年 9 月—2006 年 8 月就读于黑龙江鸡西

大学经济系。2006 年 10 月—2007 年 10 月任吉林市华微电子镜检科

班长；2008 年 2 月—2014 年 8 月历任吉林市金色嘉年华宾馆后勤部

经理、人事部经理和副总经理；2014 年 8 月至今任吉林省万信伟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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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部经理。 

2、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106,429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79.76%；反对股数 27,000,00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20.24%；弃权股数 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0%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： 

不涉及关联交易,不需要回避。 

(十四)审议通过《吉林永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2016 年度

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专项说明的议案》  

1、议案内容 

董事会就 2016 年度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进行专项说明，具

体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在全国 中 小 企 业 股 份 转 让 

系 统 信 息 披 露 平 台（http://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吉

林永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2016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

意见专项说明》(公告编号:2017-019)。 

2、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126,429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4.75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7,000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.25%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： 

不涉及关联交易,不需要回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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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五)审议通过《吉林永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关于

2016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专项说明意见的议案》 

1、议案内容 

董事会对 2016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出具了专

项说明。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30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

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（http://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吉林永

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2016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

见专项说明》(公告编号:2017-019)。监事会对董事会关于 2016 年

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专项说明出具了意见。具体详见公司于 

2017 年 6 月 30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

（http://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吉林永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

事会对董事会关于 2016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专项说明意见

的议案》(公告编号:2017-020)。 

2、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126,429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4.75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7,000,00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.25%。 

3、回避表决情况： 

不涉及关联交易,不需要回避。 

三、律师见证情况 

     律师事务所名称：吉林雪柳律师事务所 

   律师姓名：吕红律师、宋智萃律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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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结论性意见： 

吉林雪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，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

集与召开程序、召集人与出席人员资格、议案的审议与表决程序，均

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；表决情况合法、

有效。 

 

四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

（二）法律意见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吉林永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年 7月 31日 


